
东北大学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办法 

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

知》（学位〔2013〕37号）的精神，我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采

取学院组织行（企）业专家共同论证、学校按照专业学位类别组成专家组审

议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把关的方式和程序进行。 

1.学院组织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论证会，对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必

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。论证会邀请至少 3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熟悉国

家有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相关行（企）业专家参加。学院根据论

证会意见，向学校提出申请报告。 

2.学校按照增列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组成专家组，以公开答辩的方式对学院申请

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严格、认真审议，并形成专家组审议意见。专

家组由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实务部门专家和相关管理专

家、教育专家等七人组成。 

3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、申请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

权点的现有基础及培养模式改革措施、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，结合专家组的审

议意见，对申请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全面审核，经无记名投票表决，

确定审核结果。 

4.学校在本单位网站对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审核办法、审核结果及申报

材料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 


